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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骏创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商业秘密管理制度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 审议及表决情况 

本制度于 2024 年 3 月 19 日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无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 制度的主要内容，分章节列示： 

一、目的 

为保护公司与相关主体的商业秘密，防范和杜绝商业秘密泄露事件的发生，

维护公司的安全与利益，特制订本制度。 

二、适用范围 

1、本规则适用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全体员工。 

2、在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工作的劳务派遣人员、退休返聘人员、实习人员，

亦应遵守本制度。 

三、定义 

（一）本规则所指商业秘密系不为公众所知悉，能为公司带来经济利益、具

有实用性，并经公司采取保密措施的技术信息、经营信息等商业信息。 

1、不为公众所知悉，系指该信息不能通过公开渠道（如报纸、新闻、出版

物等）由外界直接获取； 

2、为公司带来经济利益、具有实用性，系指该信息具有确定的可应用性，

能为公司带来现实的或者潜在的经济利益或竞争优势； 

3、经公司采取保密措施的，系指包括设置保密警示标识、制定保密条款、

签订保密协议、建立保密制度及其他合理的保密措施的实施。 



（二）前款所述之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包括： 

1、现有知识产权及智力成果、商业秘密； 

2、客户资料、产品价格、交易方式； 

3、资料、图纸、数据、记录、技术文档、工具及源程序； 

4、甲方客户要求履行保密措施的文件、资料、图片、工艺； 

5、运营相关的内部管理制度、数据； 

6、内部服务器、系统软件、邮件系统等信息； 

7、上述列举之外的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符合本条第一款所述之定义的，

认定为公司商业秘密。 

（三）公司商业秘密的来源 

1、公司自行制作并符合所述定义者； 

2、公司以外第三方制作并符合所述定义者； 

3、公司与第三方合作制作并符合本制度定义者。 

（四）本制度所称之载体系指载有公司商业秘密内容的： 

1、工作底稿、文本。电子磁盘及其他载体（含正本、副本、影印件、传真

件、摘抄件）； 

2、公司《档案管理制度》规定的各类秘密文件、资料等。 

四、保护原则 

保护商业秘密，遵循积极防范、层级管理，既确保商业秘密之安全性又便利

于各项工作的原则。 

五、责任部门与人员 

（一）由人力资源部门负责公司商业秘密监督、管理事宜。 

（二）本制度第二条中的人员均负有保护商业秘密的责任和义务。 

六、保护措施 

（一）在员工入职与公司签署的劳动合同时，要求一并签署《员工保密协议》

《员工入职知识产权声明》，约定员工在聘用期内及聘用期外必须承担的保密义

务和责任，并要求其在任职期间不侵犯前雇主的商业秘密，不违反与前雇主签订

的竞业限制协议等。 

（二）公司根据需要，可要求特定人员签署对特定事项的保密承诺书。 



（三）IT 部负责对电脑设定完整的文件目录和子目录系统，并根据需要设

定管理密码，由专人控管。 

（四）体系部负责根据《档案管理制度》进行对各类文件、档案等统一设置

警示标识、文件保存、调取及借阅的工作。警示标识包括密级标识等特定字样。 

七、应急措施 

员工发现公司商业秘密已经或有可能泄露时，有义务及时报告主管部门并立

即采取补救或防范措施，尽量减少损失或防止损失扩大，主管部门接到报告后应

立即作出处理。 

八、责任追究 

（一）公司对违反本制度的员工，可视情节轻重，分别给予纪律处分、经济

处罚，直至解除劳动合同。同时，公司有权要求违规员工赔偿损失。 

情节特别严重的，公司将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二）任何因员工本人违反对第三方的保守商业秘密的义务而导致该第三方

向公司主张相关权益时，均由其本人承担全部责任；因此给公司造成经济损失的，

公司有权要求其赔偿，公司先行向该第三方承担的，事后公司可依法向本人追偿。 

公司有权据此以严重违反工作纪律解除双方劳动合同，涉及触犯其他行政或刑事

犯罪的，甲方将移交有权机关处理。 

 

 

 

苏州骏创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3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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